
   

证券代码：30042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强力新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4 

 

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2017年 4月 24日，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

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常州强力光电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强力光电”）63%

股权，经公司与强力光电自然人股东协商一致，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收购自然人杨

金梁、钟名新、杨建鑫合计持有的强力光电 37%股权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

司将持有强力光电 100%股权，强力光电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的额度在

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的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该项投资不构成关

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须

经 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杨金梁 先生 

身份证号：440202198310090913 

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 

杨金梁先生简历：历任红狮涂料国际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、北京化工大学先

进材料研究院研发工程师，现任常州强力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。本次转让前



   

合计持有强力光电 5%股权。 

2、钟名新 先生 

身份证号：422421197105288318 

住所：荆州市荆州区 

钟名新先生简历：历任武汉三亿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。现任常州市高特钛

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。本次转让前合计持有强力光电 25%股权。 

3、杨建鑫先生 

身份证号：320483198510270718 

住所：常州市武进区 

杨建鑫先生简历：现任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销售员。 

杨建鑫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钱晓春先生之外甥。本次转让前合

计持有强力光电 7%股权。 

4、杨金梁、钟名新、杨建鑫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，之间没有关联

关系，拥有订立协议并履行的权利和行为能力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、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

仲裁事项、也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2、常州强力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

注册号：91320412086927180X 

住所：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 

法定代表人：杨金梁 

注册资本：300万元整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 12月 16日 

经营范围：3D 打印光固化材料、LCD、OLED、LED 等应用领域的新型光

电材料及原材料化学品的研究开发、咨询和贸易业务。（除国家专项规定）（依法

需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

   

3、本次交易前强力光电的股东情况： 

法人股东：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，持有 63%股权； 

自然人股东：杨金梁，持有 5%股权；钟名新，持有 25%股权；杨建鑫，持有

7%股权。 

4、交易标的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

根据江苏苏亚金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审计报告，强力光

电截止 2017年 2月 28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 2 月 28 日 

简要资产负债表 

资产总额 468,067.89 

流动资产合计 285,680.19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182,387.70 

负债合计 23,110.44 

流动负债合计 23,110.44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0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444,957.45 

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68,067.89 

简要利润表 

营业收入 0 

利润总额 -383,508.29 

净利润 -383,508.29 

简要现金流量表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419,541.49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



   

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-419,541.49 

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3,940.83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股权转让的数量 

公司与杨金梁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公司同意收购其持有的强力光电 5%

的股权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股东权益和义务； 

公司与钟名新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公司同意收购其持有的强力光电 25%

的股权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股东权益和义务； 

公司与杨建鑫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公司同意收购其持有的强力光电 7%

的股权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股东权益和义务； 

上述转让完成后，强力光电股本结构如下： 

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（万元） 所占股权比例（%） 

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 100 

2、交易价格的确定 

定价原则：各方一致同意，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款确定按照强力光电 2017

年 2月 28日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人民币 444,957.45元作为计算基础，即公司

受让强力光电 37%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 164,634.25元（人民币壹拾陆万肆

仟陆佰叁拾肆元贰角伍分）。 

3、付款方式与时间 

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30 日内向杨金梁先生一次性以现金支付前述

股权转让价款，杨金梁先生在应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

续； 

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30 日内向钟名新先生一次性以现金支付前述

股权转让价款，钟名新先生在应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

续； 



   

公司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30 日内向杨建鑫先生一次性以现金支付前述

股权转让价款，杨建鑫先生在应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

续； 

五、审批程序 

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董事会以

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

权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钱晓春、管军自愿回避本议案的表决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，强力光电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

加强对强力光电的控制，提高强力光电规范运作水平和完善其治理结构，有利于

公司进一步整合和拓展市场和业务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

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7 年 4 月 26 日 


	1、交易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、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、也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



